
加拿大簽證表格填寫需知 

2016 年 3 月 15 日起，搭機前來加拿大之國人，將必須申請 eTA 旅行許可，eTA 申請網

址:http://www.cic.gc.ca/english/visit/eta-start.asp。 

加國給予我國人的免簽證待遇，僅適用於外交部在台北核發且載有身分證字號之我國普通護照（含非

晶片護照），至於駐外館處核發的護照並不適用免簽入境加拿大。 

民官查驗項目可能包括且不限於下列項目： 

1.健康狀況 

2.詢問與您私人之相關任何問題，如在台工作及收入情形、住址電話及家人或在加拿大之親友等資料，

您的回答必須不令移民官引起懷疑，移民官員將可能會進一步打電話查證您的回答是否屬實。 

3.您必須讓移民官員相信您將如期於旅遊結束後離境。 

4.須備有與停留時間相當之足夠金錢，或提款卡、信用卡。 

5.在此特別提醒：1.在回答移民官的問題時務必誠實作答，也不宜拒絕回答問題，否則就很可能被拒絕

入境。 

請提供護照影本 

1.中文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英文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住家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住家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手機:               EMAIL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出生地: 城市           國家              

5.婚姻狀況：□單身  □已婚   

6.此次前往加拿大目的: □觀光 □商務 □拜訪親友  

如拜訪親有提供姓名              關係           此次前往加拿大進出日期:               

7.此前往加拿大旅遊費用約美金$                  

8.加拿大連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                 

9.公司(學校)中文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英文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.公司(學校)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.公司(學校)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文職稱：               英文職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任職年: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2..申請者或家人 是否有結核病： □是     □否 如有請提供 

13.是否重大疾病： □是      □否 如有請提供 

14.是否曾犯罪：□是 □否 如有請提供 

15.是否曾被拒決加拿大簽證或在入境時被取消簽證:  □ 否   □是(請告知原因) 

16.是否曾在加拿大逾期停留: □ 否   □ 是(請告知原因) 

*持有楓葉卡請先放棄再申請電子簽 

http://www.cic.gc.ca/english/visit/eta-start.asp

